附件15
周至县义务教育招生入学适龄儿童
延 缓 入 学 申 请 表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就读幼儿园
	年级
	申请日期

	
	
	
	
	
	

	身份证号
	
	户籍详细住址
	

	申请延缓入学理由简述（申请人家长填写）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应就读小

学意见
	   

 
   校长（签字）：

       学 校（盖章）            年  月  日  

	中心学校

意 见
	   

 
   校长（签字）：

       学 校（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

意见
	  负责人（签字）：

  镇（街）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 申请流程：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供县级（含）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材料，并填写延缓入学申请表中相关信息，按照上表顺序向相关单位提交申请。2. 本表一式三份，各镇（街）和学校、家长各一份，证明材料由学校保存，作为次年入学登记的凭证。 3. 各中心学校于报名登记工作结束后将延缓入学办理情况汇总上报基础教育科。

